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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2)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南通万达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鞍山锅炉厂有限公司、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

研究院、济南锅炉集团有限公司、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军、吕丽华、叶苏、徐荻萍、田立久、向泽浚、张瑞、王正博、马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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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道式余热锅炉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烟道式余热锅炉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型号、技术要求、检验和试验、测试方法、油漆、包
装、标志和随机文件、安装及使用、验收及质量责任等通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水为工质的各类烟道式余热锅炉。
本标准不适用于管壳式余热锅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T2900.48 电工名词术语 锅炉

GB/T9222 水管锅炉受压元件强度计算

GB/T10863 烟道式余热锅炉热工试验方法

GB/T12145 火力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水汽质量

GB/T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3223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14623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测量方法

GB/T16508 壳锅炉受压元件强度计算

GB50041 锅炉房设计规范

GB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73 工业锅炉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DL/T5047 电力建设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 锅炉机组篇

JB/T1612 锅炉水压试验技术条件

JB/T1613 锅炉受压元件焊接技术条件

JB/T1615 锅炉油漆和包装技术条件

JB/T3375 锅炉用材料入厂验收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2900.4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烟道式余热锅炉 gaspassheatrecoveryboiler
利用余热介质(各种工业过程中的废气、废料或废液)中含有的显热或(和)可燃物质燃烧后产生的

热量(必要时可加补燃),与烟道(布置在烟道中)的受热面进行热交换,产生蒸汽或热水的锅炉,其结构

类似于水管式或锅壳式锅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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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输入热量 heatinput
单位时间内输入余热锅炉的余热资源的总热量。

3.3
有效输出热量 availableheatoutput
单位时间内工质在锅炉中所吸收的总热量,包括水和蒸汽吸收的热量,以及排污水和自用蒸汽所消

耗的热量。

3.4 
余热利用率 utilizationratioofwasteheat
有效输出热量占输入热量的百分率,其表示式见式(1):

余热利用率=
有效输出热量

输入热量 ×100% …………………………(1)

4 产品型号

4.1 余热锅炉产品型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表示余热锅炉的补燃情况、余热载体的类别、特性及参

数,其代号用大写的汉语拼音字母表示;第二部分表示蒸汽锅炉的额定蒸发量或热水锅炉的额定热功

率、锅炉工作工质的压力和温度参数,其书写格式和要求如图1所示。

  a 额定蒸汽温度为饱和温度时无该部分及斜线。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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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余热载体的类别代号和单位

余热载体类别 余热载体单位

名称 代号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气体 Q(气) 千立方米每小时 km3/ha

液体 Y(液) 吨每小时 t/h

固体 G(固) 吨每小时 t/h

  a 本标准中烟气单位符号“m3”的意义为:标准状态下测得的体积,且其体积单位为立方米,简称“标准立方米”。

表2 烟气特性分类

烟气特性分类 洁净类 含尘类 腐蚀类 粘结类

代号 无代号 C F Z

烟气特性

 烟气中含尘量不大

于5g/m3,且不含腐

蚀性或(和)粘结性成

分(或设计时可不予

考虑)

 含尘量大于5g/m3,

将可能 对 锅 炉 受 热 面

产生磨损、积灰等

 烟气中含有氮氧化

物、硫 氧 化 物、硫 化

氢、磷化物、氯气及氨

气等,在一定工况条

件下可能对锅炉受热

面及 部 件 产 生 强 烈

腐蚀

 烟气中所夹带的烟

尘、升华或气化物质,

在一定工况条件下可

能粘 附 在 锅 炉 受 热

面上

4.2 特殊形式的余热锅炉的产品型号可参照本标准的规定进行编制,或在其相关产品标准中另行

规定。

4.3 型号示例

a) QF35/900-20-3.82/450

  表示该余热锅炉余热载体的类型为具有腐蚀性的气体,烟气量为35000m3/h,温度为900℃;

其锅炉的额定蒸发量为20t/h,额定蒸汽压力为3.82MPa,额定蒸汽温度为450℃;

b) Q40/550-4.2-0.7/95/70

  表示该余热锅炉余热载体的类型为“洁净”类气体,烟气量为40000m3/h,温度为550℃;其锅

炉的额定热功率为4.2MW、热水的设计工作压力为0.7MPa,额定出水温度为95℃,进水温

度为70℃;

c) BY3-12-1.25

  表示该余热锅炉余热载体的类型为液体,利用其所携带的可燃物质,液体流量为3t/h,有补燃

装置;其锅炉的额定蒸发量为12t/h,额定蒸汽压力为1.25MPa,额定蒸汽温度为饱和温度;

d) Q1240/537注-198(53)-8.0(0.31)/511(180)

  表示该余热锅炉余热载体的类型为“洁净”类气体,烟气量为1240000m3/h,温度为537℃;输

出蒸汽为双压的余热锅炉,其高压端的额定蒸发量为198t/h,额定蒸汽压力为8.0MPa,额定

蒸汽温度为511℃;低压端的额定蒸发量为53t/h,额定蒸汽压力为0.31MPa,额定蒸汽温度

为180℃。
注:当进入锅炉的余热源有两个,且参数不同时,可对较低参数加括号后与主参数同时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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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设计工况下的性能

5.1.1 制造厂应保证烟道式余热锅炉(以下简称“锅炉”)在设计参数下的额定蒸发量或额定热功率。

5.1.2 在设计参数下运行,且锅炉给水温度偏差不大于±5℃时,锅炉的余热利用率不低于技术协议

规定的保证值,其设计值与保证值的差值,对于发电机组或动力设备用锅炉不高于1.5%;对于一般锅

炉不高于2%。

5.1.3 锅炉的蒸汽品质应符合5.1.3.1~5.1.3.5的规定。

5.1.3.1 没有过热器的锅炉,其饱和蒸汽湿度为:

a) 水管式锅炉不大于3%;

b) 锅壳式锅炉不大于4%。

5.1.3.2 有过热器的锅炉,过热器入口处的饱和蒸汽湿度应不大于1%。

5.1.3.3 工业用过热蒸汽含盐量应不超过0.5mg/kg。

5.1.3.4 发电机组或动力设备用过热蒸汽品质应符合GB/T12145的规定。

5.1.3.5 在额定工况下,过热蒸汽温度的偏差范围应符合表3规定。

表3 过热蒸汽温度的偏差范围

过热蒸汽温度

℃

偏差范围

℃

≤300
+30
-20

>300~350
+20
-20

>350~400
+10
-20

>400~450
+10
-15

>450
+5
-10

5.1.4 锅炉排烟温度应满足主工艺设备的要求,直接排放大气时排烟温度应符合表4规定。

表4 直接排放大气时的排烟温度

有无尾部受热面 无尾部受热面 有尾部受热面a

锅炉类型 蒸汽锅炉 热水锅炉 蒸汽锅炉 热水锅炉

排烟温度

℃
<250 <220 <180 <160

  a 当烟气中含硫等腐蚀成分时,锅炉排烟温度可适当提高,但提高幅度不超过30℃。

5.1.5 锅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应符合GB13223和GB13271的要求,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应符合国家、
地方或行业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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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设计基本要求

5.2.1 锅炉的设计除应符合有关锅炉专业标准外,还应符合设备所在系统所要求的设计规范和标准的

规定。

5.2.2 锅炉设计应严格贯彻国家有关“节能减排”的方针政策,锅炉的余热利用率和污染物的排放应符

合国家行业有关余热利用的标准的规定。

5.2.3 锅炉设计时应综合考虑锅炉制造成本、锅炉房的建造及锅炉运行维护费用等因素。

5.2.4 锅炉设计的结构和受压元件材料的选用应符合锅炉规程及锅炉专业标准的规定。

5.2.5 锅炉的受压元件的强度计算应符合GB/T9222或GB/T16508的规定。

5.2.6 对锅炉某些特殊结构、受压元件用材料或计算方法,与国内有关锅炉规程、标准不符或没有规定

时,可采用国际上通用的锅炉技术规范或标准的规定,但应征得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同意。

5.2.7 锅炉应有随主工艺设备负荷正常变化连续稳定运行的能力,以及在低负荷和超负荷工况下安全

运行的能力,其随主工艺设备负荷正常变化的范围、低负荷和超负荷的范围应在合同或技术协议中

明确。

5.2.8 锅炉设计时应采取防止积灰、腐蚀和磨损的有效措施。

5.2.9 燃用废气、废液或烟气余热中夹带可燃物质的锅炉,如锅炉有爆炸危险应在容易爆炸的部位装

设防爆装置。

5.2.10 锅炉炉墙及烟风道应有良好的密封和保温性能。在环境温度不高于25℃时,锅炉本体炉墙外

表面的热流量一般应不大于1.3×103kJ/(m2·h)。

5.2.11 锅炉采用露天布置时,应有防冻、防水、防锈等有关措施。

5.2.12 锅炉应设置必要的热工及环保检测的测点。

5.2.13 为保证主工艺设备的正常运行,锅炉的大修间隔应不低于一年,或按合同有关规定执行。

5.3 制造

5.3.1 制造单位资格和职责

5.3.1.1 锅炉的制造单位应具备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持有相应级别的锅炉制造许可证。

5.3.1.2 制造单位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设计图样和文件进行制造与验收,如需对原设计图样进行修

改,应由原设计单位负责进行。

5.3.2 制造

5.3.2.1 锅炉主要零部件的制造应符合附录A所列各项制造技术标准的规定。

5.3.2.2 制造锅炉受压元件的材料应符合设计图样的规定,材料代用应按规定程序审批。

5.3.2.3 锅炉受压元件所用钢材和焊接材料的质量应符合材料标准的要求,且有材料质量证明书,并
应按JB/T3375的规定进行入厂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5.3.2.4 当锅炉采用某些特殊材料或结构时,制造单位应制定相应的工艺规程和(或)产品制造技术条

件,必要时应经工艺性试验。

5.4 配用辅机及附件的要求

5.4.1 锅炉配套辅机及附件的供应范围应符合订货合同的规定。

5.4.2 锅炉配用辅机及附件应满足锅炉主机及主工艺设备的性能要求,并符合各自的产品标准。

5.4.3 锅炉配用的水处理设备应能保证锅炉给水水质符合GB/T1576或GB/T12145的规定,对水

质有特殊要求的产品,应在技术合同中注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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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锅炉配用风机的风量和风压应能满足锅炉在设计工况下稳定运行的需要,且具有足够的调节范

围和调节灵活性。

5.4.5 风机和水泵等配用辅机的单机噪声和锅炉房总体噪声应符合GB50041的规定。配用的烟气、
污水及其他各种污染物的处理设备应使其污染物的排放满足有关国家、行业环保标准的规定。

5.5 检测与监控仪表及装置的配置要求

5.5.1 锅炉监控仪表及装置的供应范围应符合订货合同的规定。

5.5.2 锅炉水位计、压力表、温度计、流量计、安全阀,以及给水自动调节、各种报警和保护等检测和监

控仪表及装置的配置和要求应符合有关锅炉规程、标准及合同的规定。

5.5.3 锅炉应按国家有关节能、环保监测要求设置检测与监控仪表及装置。

6 检验与试验

6.1 锅炉的制造质量应按产品图样和技术文件及附录A中规定的标准进行检验。

6.2 锅炉焊缝应按JB/T1613的要求进行检验。

6.3 锅炉水压试验应按JB/T1612的要求进行。

6.4 锅炉制造单位的质量检验部门应按本标准的各项规定进行产品质量检验,检验合格后,出具质量

证明书(按8.4的规定)。

6.5 锅炉受压元件制造的整个过程应接受特种设备安全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并出具监督检验证书。

6.6 新产品应进行热工性能测试、污染物排放值的测定及锅炉房总体噪声测试,其考核要求应符合本

标准有关规定。

7 测试方法

7.1 锅炉热工测试应按GB/T10863的规定进行。

7.2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值的测定应按GB13223或GB13271的规定,其他污染物排放值的测定应

符合有关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的规定。

7.3 锅炉房总体的噪声测试按GB/T12348或GB/T14623的规定进行。

8 油漆、包装、标志和随机文件

8.1 锅炉的油漆、包装应符合JB/T1615和(或)订货合同的规定。

8.2 锅炉应在其明显部位装设金属铭牌,铭牌上至少应载明下列项目:

a) 产品型号和名称;

b) 制造厂产品编号;

c) 额定蒸发量或额定热功率,单位为t/h或 MW;

d) 额定蒸汽压力或额定出水压力,单位为 MPa;

e) 额定蒸汽温度或额定出水温度和进水温度,单位为℃;

f) 制造厂名称;

g) 锅炉制造许可证级别和编号;

h) 监检单位名称和监检标记;

i) 制造日期。

8.3 锅炉出厂时应提供下列图样及技术文件各两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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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锅炉总图、主要受压部件图、安装图、热水锅炉水流程图(自然循环的锅壳锅炉除外)、易损零

件图;

b) 强度计算书或计算结果汇总表、安全阀排放量计算书(额定出水温度低于100℃的热水锅炉除

外)、安装及使用说明书、受压元件重大设计更改资料、热力计算结果汇总表和烟风阻力计算结

果汇总表、热水锅炉水阻力计算结果汇总表(自然循环的锅壳锅炉除外);

c) 锅炉总清单;

d) 装箱清单及备件清单;

e) 其他按有关规定需提供的图样和文件。

8.4 锅炉出厂质量证明文件一份,至少应包括如下要求:

a) 产品合格证;

b) 锅炉主要技术规范;

c) 主要受压元件材料及焊接材料材质证明书(或使用材料一览表);

d) 焊缝试样检验报告、焊缝无损检测报告及焊缝返修报告;

e) 热处理试验报告、材料代用报告(如锅炉受压元件有热处理和材料代用);

f) 水压试验检验报告;

g) 制造许可证的复印件;

h) 锅炉安全性能监督检验证书。

9 安装及使用要求

9.1 锅炉的安装应按制造厂提供的安装图及有关技术文件的要求进行,并严格按制造厂编制的锅炉安

装说明书、主工艺设备设计规范,以及GB50273或DL/T5047的规定进行,其中热水锅炉还应符合

GB50242的规定。

9.2 锅炉安装单位应取得相应级别的特种设备安装的许可证书,方可从事许可证范围内的锅炉安装。

9.3 锅炉安装前和安装过程中,安装单位如发现受压部件存在将影响锅炉安全使用的质量问题时,应
停止安装并报告当地锅炉安全监察部门。

9.4 安装锅炉的技术文件和施工质量证明资料,在安装验收合格后,应移交使用单位保管。

9.5 锅炉在投运前应进行启动、调试、试运行等工作,与主工艺设备联动运行的锅炉应在与主工艺设备

联动调试合格后,方能正式投运。

9.6 使用单位应按国家特种设备使用管理的要求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9.7 使用单位应做好锅炉水质管理工作,使锅炉运行时的给水和锅水的水质符合 GB/T1576或

GB/T12145的要求,对水质有特殊要求的锅炉应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执行。

9.8 锅炉运行应按制造厂的锅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

10 验收

10.1 锅炉产品的试验与验收应按本标准及订货合同的规定进行。必要时可按订货合同或双方商定的

规定进行试验与验收。

10.2 锅炉的验收试验应在设备完好,且在设计工况下进行,一般应在锅炉正常运行半年以后进行。

10.3 经过协商可在锅炉设计技术协议中注明补充验收试验项目。

10.4 产品试验方法和标准应符合7.1~7.3的规定。

10.5 产品验收至少应包括产品热工性能、设计、制造质量、安全运行性能及污染物排放等方面内容。

10.6 若需对余热锅炉的节能、环保水平进行整体验收,其试验验收的要求及标准应在合同中明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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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质量责任

11.1 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质量,在用户遵守本标准及有关技术文件和协议的条件下,在出厂期18个月

内或运行期12个月内(出厂期超过18个月,运行期不足12个月,以出厂期为准;出厂期不足18个月,
运行期超过12个月,以运行期为准)或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如确因设计和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

并非因安装质量、运行条件和操作水平的原因,不能按额定参数正常运行或达不到规定的性能要求时,
属产品性能问题由设计单位负责,属制造质量问题由制造单位负责。

11.2 锅炉出厂期的起算日为用户收到最后一批零件之日;锅炉运行期的起算日为锅炉正式投入运行

之日。

11.3 供货范围的配套辅机、安全附件、监控仪表和附件质量应符合各自的产品标准,并符合主机及主

工艺设备的要求,有关产品质量问题,应根据合同由设备供应方承担其质量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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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锅炉主要零部件制造和验收标准

  JB/T1609 锅炉锅筒制造技术条件

JB/T1610 锅炉集箱制造技术条件

JB/T1611 锅炉管子制造技术条件

JB/T1612 锅炉水压试验技术条件

JB/T1613 锅炉受压元件焊接技术条件

JB/T1615 锅炉油漆和包装技术条件

JB/T1616 管式空气预热器技术条件

JB/T1619 锅壳锅炉本体制造技术条件

JB/T1620 锅炉钢结构 技术条件

JB/T1621 工业锅炉烟箱、钢制烟囱技术条件

JB/T2190 锅炉人孔和头孔装置

JB/T2191 锅炉手孔装置

JB/T2192 方型铸铁省煤器技术条件

JB/T2637 锅炉承压球墨铸铁件 技术条件

JB/T2639 锅炉承压灰铸铁件 技术条件

JB/T5255 焊制鳍片管(屏)技术条件

JB/T6509 小直径弯管 技术条件

JB/T6511 螺旋翅片管箱 组装技术条件

JB/T6512 锅炉用高频电阻焊螺旋翅片管制造技术条件

JB/T9619 工业锅炉胀接技术条件

JB/T9626 锅炉锻件 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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